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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媒體之挑戰與台灣媒體法之回應(摘要版) 

蔡明誠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摘要 
台灣報禁解除二十年後，媒體之規制理念及原則，隨著臺灣媒體解除規制之

發展，媒體規制政策及法規，逐漸鬆綁。面對數位資訊時代，不僅社會出現問題，

而且媒體問題也不斷湧現。本文就媒體法之概念、內容及體系，先進行探討，之

後試就常見台灣媒體所造成法律問題，從法律規範、司法院解釋、法院判決及媒

體發生之若干實例，探討該相關媒體法問題，並試分析其法律上之回應措施。最

後，試提出台灣媒體法對問題媒體所造成之法律及倫理問題，提出本文對法律及

媒體經營宜採取之可能回應措施及理念上轉變。 

 
 
媒體法之概念、內容及體系 

 

「媒體法」之用語，較少見於台灣。一般如涉及新聞、傳播或媒體之法規範，

通常係以新聞法、傳播法、大眾傳播法等語稱呼。媒體規範之自由程度，似可由

政府政策及法規對於媒體接近使用市場之規範程度、媒體呈現內容之管制程度、

媒體組織與媒體對其他人權利之產生影響或侵害等規範，探討一國媒體之發展階

段。今天談報禁，似乎僅談及平面媒體，但實際上各種新形式之媒體陸續產生，

從而衍生出許多新興的法律問題及爭議，因此亟待有更合乎社會需要之媒體法，

以建立符合時代趨勢之管理機制。 

 

所謂媒體法，學理上其非屬法體系所稱之法領域，而是從實用性觀點，組

合來自不同法領域的實體法，例如憲法（如媒體自由）、行政法(答覆詢問請求)、

民事法(侵權行為、著作權）與刑法(國家保護、名譽保護）。又從程序法上，有

如拒絕證言、新聞來源保密權、偵查不公開、不受搜索與扣押證物之權利或藐視

法庭是否應加以規範，亦屬廣義之媒體法。隨著各種不同媒體呈現出不同表現形

式，自無法期盼制定單一媒體法，來規範所有媒體問題。從媒體法之法源而言，

筆者認為台灣現階段亟待建立一套完善之現代「分散式媒體法」，並各單行之媒

體法間又不失其體系之關聯及諧和性。 

 

所謂媒體法，其內容可能因各國社會法治需求而有差異，不過通常而言，宜

包括下列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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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條約 

二、憲法 

三、法律(成文法、習慣法)  

四、有爭議的立法：出版法（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廢止）、新聞記者

法（尚未立法完成）等， 

五、命令：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 

六、新聞倫理及道德之自律規範 

 

台灣法律媒體問題及司法院解釋之回應 

 

   一、出版自由與限制合憲性之問題 

監察院曾函請大法官解釋，其主張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廿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當時）出版法（現已廢除）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所定對於出版品得予以

定期停止其發行及撤銷其登記之處分，雖得解釋為係對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而設

之處分，但此項處分之權均操之於省縣市政府及內政部，且其處分足以妨害出版

人之營業與生存，其不經司法程序而由行政官署直接為之，難免擅專用事，使出

版事業處於危殆地位，似與憲法保障出版自由之規定及精神相悖謬，且已超過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限度，並違反五權分立不相侵犯之精神。53年10

月7日司法院釋字第105號解釋:「出版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所定定期停止發行

或撤銷登記之處分，係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情形，而對於出版自由所設之

限制，由行政機關逕行處理，以貫澈其限制之目的，尚難認為違憲。」 

 

三、開放電台頻道、廣播電視自由與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 

 

83年9月23日司法院釋字第364號解釋：「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

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

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

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本件係由立法院提出聲請，因廣播、電視乃利用為全民所有而由政府管理分 

配之電波頻率，是以，應視為具有公共論壇之性質而開放與全民公平使用；此方 

可使每個個人都獲得同等尊重，使其意見表達均得享有同等機會以傳達於大眾， 

故適度賦予一般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媒體之機會，乃合理且必要。公正而客觀之大眾 

媒體乃民主社會實施憲政所不可或缺，且為尊重每個個人表現意見之自由、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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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言論市場、使公有資源為全民所共享，同時考量對傳播媒體新聞自由之尊重， 

則適度而合理地賦予全民平等接近使用媒體之機會方符合憲法之精神。又憲法保障 

言論自由的方式之一，即是透過維持言論市場的多元性與非限性，以使不同立場之 

意見得以合理充分的表達，而其具體落實之方法，乃使廣電事業得於市場上自由競 

爭、健全發展。然而我國目前的廣電事業，在政府的不當管制下，頻道資源為少數 

人長期壟斷，電子媒體亦幾無競爭對象，言論市場可謂毫無多元性可言，意見表 

達自由亦迭遭扼殺。日前國內三家電視臺被公平交易委員會宣告為獨佔事業即為 

顯例，而此種現象除已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外，亦有悖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 

故政府應儘速消除此種媒體壟斷與獨佔的現象，使廣電事業得自由競爭及健全發 

展，以維持言論市場之多元性與非限性，俾達憲法保障廣電自由與人民之平等接 

近使用媒體機會之精神。 

 

四、誹謗與媒體自由表現問題 

 

89年7月7日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

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

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

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

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

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

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

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

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

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

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

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

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以上司法院解釋，可以看出憲法解釋之進步，從過去對出版法不構成違憲之

保守解釋，之後對於廣電自由及接近使用媒體權之見解，到誹謗罪之適用加以限

制解釋，似有些進展。針對未來，宜建構一套完善之現代「媒體法」體系，以資

因應新興媒體問題，並釐清或落實現行若干媒體法之理念及原則。 

 

由上述可見，晚近之司法院解釋固已能引進國外媒體法之進步看法或原

則，處理我國類似媒體問題；此外，廢止出版法一事，更具有指標意義，因為

其廢除了多年箝制包括報業設立許可及經營禁止等出版自由，讓我國走向更自

由之平面媒體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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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律媒體問題及法律實踐上之回應 

 

  一、新聞自由之維護及界限問題:例子 

(1),媒體預測颱風之侵台路徑 

(2),媒體殺人 

(3),對少年犯罪新聞的報導 

(4),未善盡查證責任  

(5),ＮＣＣ在記者協會要求下，於第一四八條擬增列廣播電視「不得煽動族群仇

恨或性別岐視」，違者將處以三萬到一百萬元罰鍰，若沒有在限期內改善，

還得以連續罰。此一限制規定，或許因應台灣目前媒體特殊生態而有不得

不提出之理由，但此所謂「煽動族群仇恨或性別岐視」，用語看似明確，

惟正逢目前台灣媒體之特殊生態及立場鮮明之情況下，煽動族群仇恨或性

別岐視之意義，仍頗具不確定性，恐被不當解釋或適用。 

 

二、媒體設立之規制:據報載:「NCC成立兩年多，違法電台累計已經取締三 

百零一家，還有一百九十餘家，今年預定再取締一百一十家，但困難在罰則太輕，

使遭取締電台一直復播，希望立委支持提案修電信法加重罰則。」、「地下電台太

猖獗，不只政治洗腦，政論「黑白講」，對於政府的努力只做負面報導，還賣偽

藥導致民眾洗腎，使台灣洗腎人數一年達三十五萬人，成為世界最多。」此地下

電台問題，在前述司法院83年9月23日釋字第364號解釋之時代，業已存在問題。

一有問題，人們習慣性會怪罪法律出現問題或歸咎法律處罰過輕，前述之加強處

罰之議自然因應而生，或有今年要執行多少家地下電台而有「取締配額」之奇怪

想法。惟所謂地下電台存在，不宜解讀純粹是法律問題，而應就此媒體現象，誠

實面對，是否要尊重廣電自由；對於電台設立要件不宜過苛，以便將之所謂「地

下」，予以「地上化」，得以見「陽光」，而非放任於其在不見陽光之地方，對抗

法律，導致法律尊嚴因執法不利而受到傷害。政策上宜先以自由原則導引媒體走

向正道，將媒體設立許可之解除規制或降低規制，如逸出自由活動之框框，方予

以界限，此即所謂「自由原則、但規制為例外」(freedom but regulation)，並

實現公平之接近使用媒體精神。如此，亦可以符合93年1月7日公布通訊傳播基本

法第十二條規定「政府應配合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規畫採必要措施，促進通訊傳播

之接近使用及服務之普及」之立法精神。 

 

三、政府資訊公開:記者利用政府資訊時，往往需要向政府請求提供資訊， 

以利新聞報導。依65年1月8日制定之廣播電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電台採訪新聞

或徵集對業務有關之資料，有關機關應予以便利。該條僅稱給予便利，嚴格解釋，

該法並未賦與積極之請求權。因此，請求政府資訊公開，須適用其他法律，例如

政府資訊公開法 (94年12月28日公布)第十八條規定政府資訊限制公開或不予提

供之原則，例如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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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禁止公開者。另如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

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或公開或提供有

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

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由此可見，記者

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向政府申請公開政府資訊，但受到該法之限制。因此，前述

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亦構成媒體法之一部分。 

 

四、大眾媒體從業人員之證據拒絕權與新聞來源保密問題:台北地方法院 

密集審理股市禿鷹案，連續四天傳訊高年億作證，要求他說明九十四年三月十六

日在聯合報刊登之勁永公司新聞，消息從何而來；因高拒絕透露消息來源，以致

連續被裁罰三天各三萬元罰鍰，合計九萬元。於第四度出庭作證時，被告前金管

會檢查局長李進誠的辯護律師詰問高後，表示尊重高年億不透露消息來源的拒絕

證言立場；公訴檢察官也放棄詰問，法官因而未再裁罰高年億。此涉及大眾媒體

從業人員是否具有證據拒絕及新聞來源保密之權，由於台灣現行法律規定不明，

有謂存在所謂法律漏洞，因此，針對記者拒絕透露消息來源遭法院裁罰，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擬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八二條，比照先進國家法律，明定記者有

權拒絕透露消息來源的身分，但不能拒絕法院要求說明訪問的內容。此修法建議

試圖在拒絕透露消息來源的身分與說明訪問的內容之間，採折衷方式處理證據拒

絕權與新聞來源保密之棘手問題，其努力固值得肯認。惟何謂說明訪問的內容，

仍有待進一步解釋其意義及實務上可能衍生問題，因為有謂「保護消息來源是記

者天職」，所以在說明訪問的內容時，要如何既可滿足法官或檢察官案情之需求，

又不致於透露消息來源身分，而影響受訪人之權益。換言之，如何在「新聞自由」、

「受訪人權益」與「公共利益」間取得平衡，應合乎公平、正當及合理(fair, just 

and reasonable)之要求。 

 

五、色情或猥褻與暴力內容之合法性及界限:面對問題媒體所呈現之色情或 

猥褻及暴力內容，因應對策之一，即建立電影、電視、電腦網路、出版品及錄影

節目帶分級之制度，但其存在正當性及界限也引起討論。例如93年8月26日行政

院新聞局訂定發布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二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明定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之內容不得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將分為限制級、輔導級、保護級或普遍級。如屬於限制級出版品，出版人負有標

示義務，即應在封面明顯標示「限制級：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閱聽」字樣，其標

示不得小於封面五十分之一。出版品之內容，例如有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

情節且表現方式強烈，一般成年人尚可接受，或以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圖

畫、攝影描繪性行為、淫穢情節或裸露人體性器官，尚不致引起一般成年人羞恥

或厭惡感等情形，而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者，列為限制級，未滿十八歲之人

不得閱聽。以上僅以出版品為例，實務上電影、電視及錄影節目亦設有分級制度。

雖有分級制度，但對於色情或暴力之合法性，往往依實際個案認定，常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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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仍有賴法院客觀按其事實認定是否構成色情或暴力，其有如法律上之善良風

俗之概念，有待隨社會標準或觀點個別認定其合法性及界限。 

 

在出版法施行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曾著有釋字 407 號解釋，認為行政院新聞

局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十日 (八一) 強版字第○二二七五號函係就出版品記

載內容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猥褻罪而違反出版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之禁止

規定，所為例示性解釋，解釋書中並附有足以引起性慾等特定條件，而非單純刊

登文字、圖畫即屬猥褻。惟猥褻出版品，乃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

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之出版品

而言。猥褻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教育性等出版品之區別，應就出版品整體

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之社會一般觀念定之。釋字 407 號解釋認

為，前述行政院新聞局就猥褻出版品之行政解釋與憲法尚無牴觸，並就猥褻出版

品予以界定其要件。至於個別案件是否已達猥褻程度，也顯示需要由法官就實際

個案認定。此原則在廢止出版法後，似仍然有適用之餘地。 

 

六、犯罪新聞報導之限制與「新聞審判」及偵查不公開原則:記者報導偵查 

中犯罪新聞時，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即不宜有如檢察官或法官一樣的審問嫌

疑犯，要求其談犯案的情形或感受，最好避免直接採訪犯罪嫌疑犯;報導檢察官

受訪的新聞時，不宜評論案情或洩漏心證的結果，最好避免直接採訪檢察官或逕

行進入檢察官辨公室採訪;不應拍攝或偷拍偵查庭內的庭訊進行實況;避免有任

何影響當事人的隱私或名譽行為，甚至新聞審判，而造成裁判不公或違反程序正

義的後果。此等行為之原則，宜確實遵守。媒體報導或評論時，應避免因不當或

不公平行為而影響審判，而有違媒體的社會責任，否則亦可能產生民事責任或刑

事制裁。 

 

七、妨害名譽與個人名譽之保護:曾有某周刊以「露天搖頭性愛派對」為封 

面報導的內容，以偷拍方式，報導藝人在北投山區別墅和朋友舉辦的搖頭派對，

服食迷幻藥，因而被3名藝人控告妨害名譽及侵權賠償。法官認為，小Ｓ等人的

聚會是在私人住宅內的游泳池畔，屬私人事務性的活動，其內容具有相當的私密

性，「該週刊」未經同意，就在鄰近高處竊錄原告小Ｓ私人活動，雖然不是直接

侵入私人住宅，以「窺視」方式偷拍私人事務，未經同意就撰文報導，仍屬對個

人隱私空間的侵犯，構成侵害隱私權，這部分判賠兩百萬元。判決理由還指出，

「壹週刊」報導內文中並沒有拍到小Ｓ或和友人有服用搖頭丸畫面，顯然未盡合

理查證義務，就率然報導，違反媒體真實陳述、衡平報導原則，且報導刊出後，

小Ｓ於九十年八月九日，立刻提出嚴正抗議，但「該週刊」反在隔天再版追加發

行該期雜誌，牟取商業利益，侵害原告名譽權，判賠一百萬元。在另案中台北地

院分別判賠阿雅及陳純甄260萬元和200萬元。還得在國內5家報紙影劇版刊登半

版道歉啟事。但該週刊認為法院背負社會輿論壓力，卻忽視身為新聞媒體應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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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因此決定上訴到底。 

 

此案係因誹謗而侵害個人名譽，發生民事賠償及刑事處罰問題，是常見之媒

體法律問題。實務上常以刑事制裁為訴訟手段，但亦有人建議誹謗罪予以除罪

化，如有違法，依民事損害賠償規定處理即可，如侵害人之惡意或侵害情節重大，

則增加賠償金額，以彌補損害。此建議值得思考其可行，因國人常以刑逼民或因

刑事案例不用繳納裁判費用，而濫用司法資源。 

 

八、人格權及隱私權之保護: 某日報因處理台中市長胡志強夫婦車禍受傷 

新聞，於頭版刊載邵曉鈴送醫照片，並指稱「邵曉鈴受傷嚴重，全身都是血，送

醫時連白衣服都被染紅」。行政院新聞局曾公開批評其已侵害當事人隱私權及人

格權，也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將移送社會局處理，並將召開跨局處會議，

從現行法令研擬有效的處置辦法。此也台灣常犯之事例，報導新聞常游走於法律

邊緣，由於不易明確規範各種可能發生侵害當事人隱私權及人格權之態樣，所以

通常只仰賴個案判斷是否合法，在合法性判斷之外，媒體仍應自律及負起社會責

任，以免造成社會反感或不良影響。 

     

九、 媒體與智慧權保護:智慧權包括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秘密及專利權等， 

其中與記者之報導比較有關者為著作權問題。不過，在電視購物台，則可能涉及

商標權侵害問題。例如嘉義縣太保市農民自日本引進ＡＬＳ（網紋哈密瓜）品種

哈密瓜種植，研發出高級溫室培養，以果實不落地的吊掛方式栽種，每株只能生

產一顆高品質的網紋哈密瓜，品質足以媲美日本原產品，在北市百貨公司曾賣出

一顆一千四百多元的高價。其為建立品牌，九十二年四月間以「靜岡密室」商標

圖案，取得商標專用權。指控東森購物年貨專刊冒用他的專用商標，用每顆市價

約五十元的哈密瓜，仿冒他花九年時間研發成功的網紋哈密瓜，以二顆一千三百

八十元出售，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及違反商標法，他要求東森得易購公司出面

說明及公開道歉。本案例是否侵害商標權，固應依商標法論斷，但此例提醒媒體

經營者應有尊重及保護他人智慧權之觀念。 

 

    新聞報導時，其需要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權之資料，應注意著作權法規定。例

如某記者因報導新聞之需要，而引用其他著作的理論參証，如有註明出處的情

形，原則上可以合理引用。又如為欲轉載或翻譯中文，除經原著作人或有著作權

的雜誌社同意外，其行為因引用資料之質量過多或影響著作權人之潛在市場，而

可能不符合合理使用原則，故難以免除其侵害著作權的責任。因此，此類行為均

應避免之，如有欲轉載或翻譯他人著作，應先取得同意或授權，始為上策。由此

而言，上述媒體從業人員之行為，通常需要適用著作權法規定，加以判斷其行為

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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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語文著作以外，新聞報導時，亦可能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權之照片與圖

片，亦同樣需要留意其利用他人著作之合法性及界線問題。因此，著作權法亦可

作為媒體活動之規範，所以其可以構成媒體法之一部分。 

 

十、企業商譽之保護:談論媒體侵權時，常見是侵害個人之名譽及其他人格 

權；其實企業商譽之保護，亦值得關注。例如某日報刊載股票上市公司某電子涉

嫌違法作假帳、欺騙股東、「為順利通過上櫃轉上市的查核…還作假帳應付會計

師查帳」等語，該公司董事長到台北地檢署，按鈴控告該日報負責人及社長、總

編輯、記者涉嫌妨害名譽。該案之報導真實性，固有待法院個案認定事實，但其

報導如經證屬不實時，則將可能侵害企業商譽或信用。 

 

十一，新聞報導與廣告區分原則：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規定，電臺所播送 

之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節目應維

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節目應維持

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以上可知，廣電三個重要法律均對於播送

之節目，節目內容涉及廣告化時，採取禁止態度。節目包括新聞節目，其自應與

廣告區分。 

 

台北生活台頻道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六日播送之鼻科漫談節目，邀請某中醫

師暢談鼻病之治療方式，於節目進行中除打出健康專線 XXXXX0369 字幕外，並於

節目中搭配插播該中醫師駐診之某中醫鼻科廣告，其未將節目與廣告明顯區分，

故涉及節目廣告化。實務上常有在節目中介紹特定商品、服務或報導特殊活動(如

百貨公司週年慶、社區游泳池開幕及著名公司慶祝五十週年報導等)，是否涉及

節目廣告話，宜就個案判斷。 

 

十二，廣告播送時間之限制: 利用媒體廣告，是否該限制其播送時段?例如 

銀行預借現金卡種類愈來愈多，紛紛大打廣告，其中大眾銀行MUCH卡的電視廣告

台詞中甚至說，借錢借得「抬頭挺胸、理直氣壯」。新聞局廣電處就此表示，這

個廣告對無償能力的少年恐有誤導作用，因此限制該則廣告只能於深夜11時至凌

晨6時的輔導級時段播出。又如廣告言語涉及不雅言論時，亦可能受到限制，例

如訐譙龍廣告，當時播出後行政院新聞局接到許多教師的反應電話，認為訐譙龍

的言談太過粗俗，會讓小孩子有樣學樣，因此新聞局也將這支廣告延後到輔導級

的時段播出。以上廣告涉及廣告的商業言論之表達自由及界限問題，主管機關所

採取限制措施，應留意其公平、合理及正當性。 

 

十三，新聞報導要尊重專業與倫理: 台灣電視媒體報導意外新聞時，常不斷

反覆播送，為社會詬病，雖不致違法，但因不夠專業處理新聞之方式，仍有違反

新聞專業及倫理之虞。常見情形是報導藝人意外車禍或自殺身亡之消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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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五年媒體密集報導倪敏然自殺消息，及藝人許瑋倫因為車禍驟逝，

電視媒體一整天重複強力放送許瑋倫相關新聞，造成部分民眾負面情緒不斷累

積。此時可能有過度炒作新聞之嫌，反而對死者家屬形成更大壓力。另由於電視

媒體一整天的疲勞轟炸，也讓閱聽人一直不能從傷痛中恢復，甚至有網友說，一

直看電視就沉浸在悲傷的情緒裡，他已經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憂鬱症。 也有電

視記者私下無奈表示，收視率競爭激烈，實在是不跟著做也不行。如此心情，頗

有幾分無奈，但我們還是期待媒體如閱聽人之家人親友一樣，擔任「自殺防治守

門員」，而非「自殺加工者」。 

 

十四，媒體法上之防衛請求權之行使:所謂防衛請求權，包括更正請求權或

答辯權。在廣播電視法方面，第二十三條規定，對於電台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

為錯誤，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要求更正時，電台應於接到要求後七日內，在

原節目或原節目同一時間之節目中，加以更正；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

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前項錯誤報導，致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受有實際損害時，

電台及其負責人與有關人員應依法負民事或刑事責任。至於廣播、電視評論涉及

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依第二十四條規定，被評論者，如要求給

予相等之答辯機會，不得拒絕。 
 

在有線廣播電視法方面，亦有類似規定，僅在接到要求後處理時限有所差異

而已。對於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依第六十一條規

定，得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要求更正，系統經營者應於接到要求後十五日內，

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如認為節目或廣告無誤時，應附具理由

書面答覆請求人。對於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

其權益時，依第六十二條規定，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

絕。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條，亦有類似規定，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

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日起，二十日內要求更正；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應於接到要求後二十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認為節目或廣告無誤時，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第三十一條規

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

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 

 

由上述可見，廣電三法均賦與利害關係人就節目或廣告要求更正錯誤之請求

權，及對於評論節目要求給予相當答辯機會之請求權，規定上尚稱完整。惟對事

實報導錯誤之更正及對評論之答辯，是通訊傳播法律中應普遍賦與利害關係人之

防衛請求權，也是公平之接近使用媒體精神之體現。惟出版法廢止後，對於新聞



 10 

紙及雜誌之平面媒體之防衛請求權，不能直接從媒體法本身規定找尋適用法源，

實應早日立法予補其法律不足。 

 

十五，新聞記者自主性與工作權保障:記者因報導特定新聞，導致當事人或

經營者之壓力，甚至因而喪失工作權。另有報業為因應媒體環境改變，擬將從綜

合性報紙轉型為菁英報路線，不預警公布減張、裁員方案，引起不尊重媒體工作

者的勞動權之批評。電視媒體經營者對於記者或從業人員之解職或大量解僱，或

許有特殊因素考量，但是新聞記者之內部新聞自由價值及工作權保障，均應合乎

勞工保護之正當程序或法令規定，不能濫用權力，致侵害記者之新聞自主權及工

作權。 

 

十六，媒體主管機關的監督權限及法院所扮演之角色:政府對媒體之規

制，雖往往有不得不有所作為之必要，但為確保媒體之經營或營運之中立及多

元性，不宜過度管制。媒體主管機關，過去為行政院新聞局，現依通訊傳播基

本法第三條規定，為有效辦理通訊傳播之管理事項，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國家通訊傳播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

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法辦理之。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之設立，為台灣通

訊傳播之管理，邁向新的階段及方向。在出版方面，雖出版法已廢止，對於出

版事業及活動規制之強度，與不同於往昔。惟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仍掌理

出版事業之登記、管理、輔導、獎助、出版品之登記及統計、國外出版品進口

之審核事項、國內出版品出口之審核、有關出版事業之國際活動輔導及他有關

出版行政事項。又有些禁止出版之假處分、因人格權或媒體著作權之侵害而請

求除去侵害、預防侵害之虞或損害賠償，或誹謗罪訴訟等權利之侵害或救濟，

則由當事人向法院請求權利保護及民刑事救濟，因此法院在出版法廢止後，應

強化媒體法方面專業知識，以期公允且迅速處理媒體訴訟爭議。 

 

面對問題媒體時台灣媒體法可能之回應--代結語 

 

     從現代媒體法觀點，我國仍有進步之空間。雖已解除報禁二十年，但人

們是否已真正解除心理上箝制？是否有能力防範報業間因競爭或利益掛帥而

日漸同步墮落？此一現象或許有人將責任歸咎市場，也有人歸咎讀者愛看，而

以極聳動標題、報導或照片，或用簡短且充滿暗示性之「設計對話」文字敘述，

滿足某些人士之偷窺心裡或熱鬧心態，不求專業上之精進或真相之探求，甚至

詆毀他人名譽而在所不惜。此種不得不商業利益掛帥之理由，或許很無奈，只

好「先求生存而後知榮辱」！？ 

 

由此看起來，還有不少法律或非法律問題，亟待我們來努力解決。為解決上

述問題之挑戰，有些非法律因素，固無法完全仰賴制定法律或法律實務運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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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處理。但是如涉及法律問題之挑戰時，我國亟需建構一套完善且可預期之現

代「媒體法」體系，以利解決日益紛亂之媒體所造成之法律爭議。 

 

綜上所述，台灣媒體發生問題，有人可能解為媒體亂象，或是媒體多元化或

開放之必要現象。媒體法對之回應，有下列特徵及措施: 

 

一、媒體法是所有媒體規範之統稱，並非有定於一尊之統一法存在，因為

目前不易期待一部媒體法處理所有媒體問題，所以可以稱為「分散式媒體法」。 

 

二、媒體法之體系，需要國際條約、憲法、基本法、各別單行法及相關法

律建構完整之媒體規範系統。例如隱私權保護，有賴民法第十八條及第一九五

條規定、誹謗須要依據刑法規定處理。換言之，其他如通訊傳播基本法、刑法（新

聞誹謗、妨害名譽、洩密等）、著作權法、廣播電視法、電信法、公平交易法、

民法（人格權、隱私權等）、政府資訊公開法，則分別就通訊傳播之特殊問題及

現象，予以規範。至於有關通訊傳播組織及作用規定，則宜針對通訊傳播業者及

活動之共通性及特殊性，予以整合為統一法律，以利適用。否則，如無線、有線

及衛星廣播電視雖其傳輸方式仍有差異，存在不同強度之規制必要性，但如能就

其共通性予以整合於統一法典，如似乎可以避免不必要重複規定，同時可以更方

便及有效之解釋及適用法律。 

 

三、處理媒體法律問題，可能制定新的法律、部分修正法律、解釋或補充

法律等方式，透過主管機關決定、函示或法院判決等，回應及解決實務發生媒

體法律問題。特別是屬於社會頗具爭議之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例如「猥褻」

概念，司法院作出解釋(如前述釋字第407號及617號解釋)，明確表示其需要仰賴

法官個案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四、媒體法回應問題媒體所造成之法律問題之外，對新進從業人員應加強

其專業教育及倫理素養。至於媒體經營者及從業人員應隨時以正確態度、同理

心及專業精神，從事媒體事業，而非僅將作為「職業」，以媒體作為營利或謀生

之工具，並隨時以社會責任及專業精神為念。又，本文所論及的問題媒體，如能

轉變其經營理念，在節目或廣告製播遵守法律及倫理規範，將可以轉為發掘社會

問題及引導社會解決問題之媒體，而非製造問題之媒體。 

 

五、期待未來有更健全及進步媒體環境，培養出優質媒體，同時亟待早日建

構完善媒體倫理規範，導正媒體良善之秩序，建置可信賴且具有體系之媒體制度。 


